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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崇孝   彰化縣福興國民中學衛生組長

中學生常見籃球規則迷思澄清 

前言

「咻～唰！」空心入網，比賽結束，三年

一班37比12成績大勝三年二班。此刻班際籃

球賽正如火如荼的展開，最後誰能笑傲全校，

又有誰能入選明星隊與老師一較高下呢？遠方

籃球最高殿堂美國NBA即將開打，今年誰會拿

到世界冠軍？是布萊恩帶領的紫金大軍？或是

超高人氣的詹姆斯大帝加盟的熱火隊？而眼前

國內SBL新一季賽事規劃當中，台啤、裕隆誰

能再創佳績獲得冠軍？

相信各隊都是為了求勝而參加比賽，然而

比賽過程中，總會聽到場上球員或是場邊的教

練甚或觀眾們不斷喊著：打手、打手、撞人、

走步、犯規……等等口號。這些口號代表著什

麼意義？又，為什麼參與的人們需要如此激動

的叫喊著這些字詞？希冀用本文來讓讀者略知

一二。

籃球運動之演進

籃球是目前世界相當風靡也相當普遍化

的運動之一，自從1891年發展以來，歷經許

多的變革。在精神上的轉變，起初籃球運動強

調的是「No  Bo d y  C o n t a c t－沒有身體接

觸」的室內運動，演變到現在變成所謂的強力

籃球，有不斷的身體對抗，以及更高超的技術

性，比賽的可看性及刺激性也隨之提升。可以

說是與過去截然不同的運動型態。

早年籃球之神喬丹領軍的公牛王朝使用

「三角戰術」裡應外合防不勝防，對決郵差馬

龍的爵士隊「擋拆戰術」；今日太陽隊「小球

戰術」以快打快藉由強大得分力取得勝利。隨

著球員技術的提升、戰術的演變，整體籃球運

動已經改變甚鉅，隨之而來的是規則也愈趨複

雜及詳細，原則上每四年重新檢閱條文並作適

當修改、每兩年則小幅修改一番的模式已不符

合現在的情況。規則的修訂必須愈來愈快速且

及時才能符合現在籃球運動的特性；如今幾乎

圖1　 (Ａ)右腳中樞足不移動情況下，左腳可以任意移動；(Ｂ)球離手前中樞足移動即為違例！
（FIBA, 2004）

圖2　 (1)攻球員持球跳起，被防守球員按壓著球體；(2)進攻球員球未離手而落回地面，裁判宣判進
攻球員走步違例！（FIBA, 2004）

＊  觀念澄清：沒有「空跳」這條規則！持球跳起，球未離手而後又拿著球著地，就是「走
步」！籃球也不能當橄欖球來打，抱著球跑是不該出現的行為。而多數學生最常犯的就是運
球前，中樞足先移動造成的走步違例。只要多閱讀規則、多加練習，自然就可以減少違例的
發生。

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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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有細部規則的修訂以及重新解讀以因應

需求。國際籃球總會從2008年10月1日啟用

新的籃球規則，這裡面變動最受矚目的是規則

第1 1條：當球員從前場起跳，空中獲得控制

球，落入後場，這是合法的，沒有回場違例。

而規則第3 8條強調球員任意揮動肘部，就算

沒有碰觸到對手，仍應宣判技術犯規（FIBA , 

2008）。由此可見，新規則對於預防球場身體

嚴重接觸，有進一步的限制，並藉由規則的調

整，讓比賽更加的精彩及刺激。

以下就針對幾點一般中學生從事籃球運動

時，常會接觸到的觀念迷思稍作介紹，期望能

讓讀者對籃球運動有多一分的了解與認識。

現今籃球術語之釋義

一、中樞足的建立與走步違例的定義（詹

貴惠、黃合庸，2009；FIBA, 

2008；吳喜松、鄒志偉，2008）

（一）接（收）球時：若一足先著地接住球

時，此足即為中樞足；雙足著地接住

球時，當一足離地時，另一足即為中樞

足；球員移動接球或運球後雙足同時著

地，當其中一足離地時，另一足即為中

樞足；球員移動接球或運球後雙足離

地，當球員一足著地時，此足即為中樞

足。球員以此足起跳，然後雙足同時著

地，則兩足均非中樞足，移動任何一足

均構成走步違例。

（二）運球：開始運球時，球未離手之前，中

樞足不得先行離地。

（三）傳球或投籃：運球後做傳球或投籃時，

可以由中樞足起跳，然後一足或雙足同

時著地，但在此之後，任何一足在球離

手前，不得再著地；接球後做傳球或投

籃動作時，可以由中樞足起跳，但球必

須在任一足著地前離手。

（四）其他情況：當球員持球時跌倒在地板上

滑、躺或坐在地板上時控制著球，或

因滑倒的衝力而在地上移動，這是合法

的。球員隨後持球滾或試圖再站起來，

就是走步違例。（見圖1、2）

二、兩次運球或翻運球違例（FIBA,2008）

收球或停止運球後，球沒有傳出或沒被別

人拍落，持球者再次運球即為兩次運球。運球

時，手掌有翻轉的動作或是要傳球而將球拿起

而短暫的停止運球，藉此讓球停留在手上時間

加長或改變運球方向而得利者，視為翻運球。

但若是「球失落」的情形則不在此限。罰則：

喪失球權，由對隊在事件發生最近處邊線發球

繼續比賽。（見圖3、4、5）

三、爭球（或稱跳球）

當有兩個或多個不同隊的球員同時以單手

或雙手抓住球，非使用暴力無法取得球時，此

時裁判宣判爭球發生，由相關兩隊球員在事件

發生的最近跳球圈處進行跳球。從2004年10

月起改以球權輪替取代開賽第一次跳球之後的

爭球情形，並改為事件發生最近處邊線發球

（FIBA, 2008）。（見圖6、7）

圖3  (1)-(3)運球後，遭對手將球拍落；(4)可再次運球。（FIBA, 2004）

圖4   (1)-(3)運球後，球經對手碰觸但仍持球在手上；(4)再次運球即為兩次運球違例。（FIB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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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1)-(3)運球後，遭對手將球拍落；(4)可再次運球。（FIBA,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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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跳球與球權輪替

從維基百科中查得球權輪替代表著在籃球

比賽中，以發界外球代替跳球，使球成為活球

的一種方式。第一節開始的跳球後，未獲得控

球的隊伍則擁有下一次的球權，進而開始球權

輪替的程序，當新的一節開始時，由獲得球權

的隊伍於記錄台對面中線延伸處發界外球，並

遵循此程序直到比賽結束。（見圖8）

圖5　 (1)-(4)運球後，球失落仍可將球撿起；(5)但再次運球即為違例。（FIBA, 2004）

＊  觀念澄清：停止運球後被別人碰到或自己拿球碰人家（不論同隊或敵隊）就又再次運球，
此時仍是兩次運球。運球停止後，自己再次運球一定是兩次運球。同樣運球時，若從左邊
「翻」到右邊運球，或右邊「翻」到左邊運球，也都是違例！當然雙手運球更是不被允許
的！

圖6　 (1)進攻員準備起跳出手上籃、(2)防守員過來與進攻員抓住球僵持不下時，宣判爭球，而現在
正式比賽中已改為「球權輪替」取代跳球。（FIBA, 2004）

圖7　 雙方球員同時以單手或雙手接觸球體，在不侵犯彼此圓柱體的原則上，宣判爭球。（FIBA, 
2004）

＊  觀念澄清：「硬搶」、「二搶一」規則早已取消。國際規則裡不論業餘或職業賽都沒有這兩
條規則。只有單純的走步或者爭球違例。

圖8　 球權輪替指示器（FIBA, 2010）

＊  觀念澄清：雖然規則改變已久，但平時打街頭鬥

牛賽，仍是以猜拳來決定爭球時球權的判定，在

此提出也是希望讓讀者對現今籃球運動的發展有

更多了解。

結語

如今籃球規則已比過去草創之初簡單的13

條規則複雜詳細許多，國際籃總也宣布在2011

年全面啟用新的場地及籃球規則，可說是籃球

運動的一大改變。

任何人剛開始接觸一項運動，對很多東西

都是懵懵懂懂的，尤其是規則及比賽（或是遊

戲）辦法；此時多多了解規則，就可以讓參與

者運動時有所依循，獲得更多更高的成就！ 

本文僅就初學籃球運動的學生常犯的違

例動作做概括的介紹與澄清，而對於其他如打

手、阻擋等犯規定義及說明則不在本文論述範

圍。筆者主要用意在讓讀者可以對籃球運動有

初步的了解與認識，藉此增加參與的機會，進

而促進身心發展，並可更加享受參與籃球運動

的樂趣，從而發展終身運動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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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跳球與球權輪替

從維基百科中查得球權輪替代表著在籃球

比賽中，以發界外球代替跳球，使球成為活球

的一種方式。第一節開始的跳球後，未獲得控

球的隊伍則擁有下一次的球權，進而開始球權

輪替的程序，當新的一節開始時，由獲得球權

的隊伍於記錄台對面中線延伸處發界外球，並

遵循此程序直到比賽結束。（見圖8）

圖5　 (1)-(4)運球後，球失落仍可將球撿起；(5)但再次運球即為違例。（FIBA, 2004）

＊  觀念澄清：停止運球後被別人碰到或自己拿球碰人家（不論同隊或敵隊）就又再次運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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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圖6　 (1)進攻員準備起跳出手上籃、(2)防守員過來與進攻員抓住球僵持不下時，宣判爭球，而現在
正式比賽中已改為「球權輪替」取代跳球。（FIBA, 2004）

圖7　 雙方球員同時以單手或雙手接觸球體，在不侵犯彼此圓柱體的原則上，宣判爭球。（FIBA, 
2004）

＊  觀念澄清：「硬搶」、「二搶一」規則早已取消。國際規則裡不論業餘或職業賽都沒有這兩
條規則。只有單純的走步或者爭球違例。

圖8　 球權輪替指示器（FIBA, 2010）

＊  觀念澄清：雖然規則改變已久，但平時打街頭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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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了解。

結語

如今籃球規則已比過去草創之初簡單的13

條規則複雜詳細許多，國際籃總也宣布在2011

年全面啟用新的場地及籃球規則，可說是籃球

運動的一大改變。

任何人剛開始接觸一項運動，對很多東西

都是懵懵懂懂的，尤其是規則及比賽（或是遊

戲）辦法；此時多多了解規則，就可以讓參與

者運動時有所依循，獲得更多更高的成就！ 

本文僅就初學籃球運動的學生常犯的違

例動作做概括的介紹與澄清，而對於其他如打

手、阻擋等犯規定義及說明則不在本文論述範

圍。筆者主要用意在讓讀者可以對籃球運動有

初步的了解與認識，藉此增加參與的機會，進

而促進身心發展，並可更加享受參與籃球運動

的樂趣，從而發展終身運動的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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